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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空资源开发利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经

济、科技等战略价值。①《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

天体上活动的协定》(以下简称《月球协定》)是联合

国五大外空条约中唯一预见到外空资源开发可能

性的条约，②在外空资源开发问题上作出了比其他

外空条约更具体、更具创新性的规定，但这也导致

该协定自缔结以来就备受争议。《月球协定》生效

后并未像其他外空条约一样得到大多数空间活动

国家的签署或加入。近年来，随着外空技术水平

和外空商业化的快速发展，外空资源的开发利用

愈加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空间活动大国的关注，

相关法律问题也成为国际空间法发展进程中的重

点问题。关于是否应当对《月球协定》进行审查以

及主要空间活动国家是否应加入该协定的争议逐

渐成为焦点。在上述背景下，对《月球协定》进行

重新审视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我国正积极开展探月活动。2020年12月，嫦

娥五号携带月球样品成功返回，标志着我国探月

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也标志着

我国外空资源开发技术水平取得重大进展。③但

是在相关国际法律机制缺位的情况下，我国未来

的外空资源开发活动可能面临国际法上的不确定

性，将对我国外空资源开发及相关产业发展造成

不利影响。因此，是否应当参与推动国际社会对

《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的

再审查及我国考量
——以外空资源开发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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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协定》进行审查，通过修订该协定或另行协

商实施协定第 11条的法律文件等方式以构建外

空资源开发的国际法律制度，是我国面临的重要

现实问题。

一、《月球协定》的缔结背景及其主要法律

争议

(一)《月球协定》的缔结背景

《月球协定》是经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外层空间

条约。④20世纪60年代，人类实现首次登陆月球，

国际社会对于在外空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上获取

政治和军事利益的兴趣不断提高。⑤美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于1966年6月请求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

空间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合国外空委)尽早召开法

律小组委员会会议，准备一项“规范探索月球和其

他天体的条约草案”提交联合国大会审议。⑥苏联

亦向联大提交了“各国探索和利用外空、月球和其

他天体活动的原则条约草案”。⑦

联合国外空委法律小组委员会于 1966年审

议了上述两项草案及其他国家提出的相关草案建

议，但对于诸多事项难以达成一致。⑧各国最为关

注的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协定必须确保月球和其

他天体仅用于和平目的；第二，协定能否确保月球

和其他天体能够被自由探索和利用，无论主体是

政府还是私人实体，并鼓励对其开展科学研究；第

三，协定能否确保所有人共享外空资源的权利，以

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享有从外空获得惠益的

同等机会。⑨

1969年，在阿根廷、法国和波兰提案的基础

上，法律小组委员会决定在其议程中加入“关于应

对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的新活动，包括规制其自

然资源的法律制度”的议题。⑩1970年，阿根廷再

次提交了一项讨论条约草案的提案，认为联合国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

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以下简称《外空

条约》)无法满足此后人类开展空间活动的法律需

求，并建议将月球和其他天体的自然资源作为“人

类共同继承财产”(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1971年，苏联提议联合国大会制定一部“月球国际

条约”，其认为外空应为“人类共同使用的国际区

域”(international area of common use)。1971年 11
月，联大通过决议由联合国外空委法律小组委员

会对该问题进行研究，以起草一部关于月球活动

的条约。

除苏联和阿根廷外，美国共提出16项关于该

条约草案的提案，其他国家共提出9项相关提案，

这体现了当时各国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经过

长达 8年的艰难谈判之后，《月球协定》于 1979年
12月5日由联大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1979年
12月 18日，协定开放签署，并于 1984年 7月 11日
正式生效。

(二)《月球协定》有关外空资源开发的主要内

容及其法律争议

《月球协定》有关外空资源开发最重要的条款

为第11条。该条第1款规定：“月球及其自然资源

均为全体人类的共同财产。”第 2款与《外空条

约》第 2条几乎完全一致，规定月球不得由国家

依据主权要求，通过利用或占领，或以任何其他方

法据为己有。虽然国际社会对于国家不得将外

层空间据为己有达成共识，但其禁止的行为主体

是否包括非政府实体或个人，在实践中存在争

议。《月球协定》第 11条第 3款对此进行了进一

步解释和澄清，规定月球表面或表面下或其任何

部分的自然资源均不应成为任何国家、国际组织、

非政府实体或任何自然人的财产。也就是说，不

仅国家，私人实体或任何自然人也不能享有外空

资源所有权。由此可见，《月球协定》明确了外空

自然资源的法律属性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人类

共同继承财产概念在国际法上具有特殊的法律内

涵，在此概念下，外空资源不属于任何国家或私人

实体，任何国家或私人实体不得对外空资源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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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且国际社会须平等分享外空资源开发利

用所带来的惠益。

从《月球协定》的谈判历史来看，20世纪70年
代初期，苏联在外空和月球探测方面居于领先地

位，因此美国最初积极支持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写入协定草案。美国代表在1972年向联合国外

空委法律小组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提出：“将月球

与其他天体上的自然资源认为是人类共同继承财

产是正确的。这与尼克松(Nixon)总统两年前提出

的深度超过200米的公海海底资源应为人类共同

继承财产的政策相一致。”以苏联为代表的部分

国家则反对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写入《月球协定》

草案，认为：首先，这一概念过于“哲学化”，在实践

中很难操作；其次，根据《外空条约》，月球与其他

天体均非主权国家的财产，在草案里使用“继承财

产”这一民法中的概念是一种逻辑混淆。再加之

该概念可能对月球资源的权属性质、惠益分享、国

际管理体制等方面产生影响，苏联自始即反对将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概念写入月球条约草案。

《月球协定》中与此相关的另一主要法律争议

问题是，国家或非私人实体单方面开发外空资源

在国际法上是否具有合法性。在人类共同继承财

产概念下，外空资源开发应由国际社会共同进行，

即必须建立国际开发制度共同开发，任何国家或

非政府实体单方对外空资源进行开发都不具有合

法性。对此，《月球协定》规定，缔约国承诺一俟

月球自然资源的开发即将可行时，即建立指导此

种开发的国际制度，包括适当程序。

目前，各国对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是否适用

于外空及其资源仍然存在争议。如前所述，美国

在谈判初期支持并主张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写入

协定，但后来美国外空技术快速发展并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加之其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反对，美国

对《月球协定》的态度逐步转为否定，直至明确反

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适用于外层空间。总

体而言，基于当前外空资源开发活动的国际实践，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尚未形成一般法律原则或习惯

国际法规则，其适用于外空也未得到大多数国家

支持。将外空资源界定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否

认国家及私人实体对外空资源的所有权，且规定

应建立外空资源国际开发制度进行共同开发并分

享惠益，成为《月球协定》最具争议的法律问题，也

是协定未得到大多数空间活动国家接受的主要

原因。

二、重审《月球协定》的必要性

(一)外空资源开发技术和商业化发展为重审

《月球协定》提供了现实基础

如前所述，《月球协定》规定一俟月球自然资

源的开发“即将可行”时，即应建立一套相互可接

受的月球资源开发国际制度，以规范月球和其他

天体上自然资源的开发活动。协定第18条进一

步规定，在其生效后 10年，联合国大会应在其临

时议程内对协定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需对其加

以修正。审查应按照第 11条中的人类共同继承

财产原则，并在特别考虑任何相关技术发展的情

况下，审议执行第11条中关于建立月球资源开发

国际制度的问题。

然而，《月球协定》第11条中并未对如何确定

月球自然资源开发“即将可行”的标准作出明确规

定。从协定的缔结历史判断，这主要是指在外空

技术方面基本能够实现对外空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的水平。在协定缔结时期，人类在技术层面距离

实现开发利用外空资源尚有较大差距。但随着外

空技术和活动的快速发展，各国对于外空的探索

和利用能力不断加强，利用方式也将更加多样化，

并出现了外空活动私营化、商业化等新特征，可以

说，人类已经进入了外空探索和利用的新时期。

从技术角度看，美国等空间技术强国在外空

探索方面的技术进展已经使得《月球协定》第 11
条所述的外空资源开发达到“即将可行”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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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美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投入大

量资金用于研究月球原位资源的探索和利用。

2017年 12月，特朗普(Trump)签署名为“重振美国

载人航天探索计划”的“一号航天政策指令”，宣布

美国将重返月球。2019年 3月，美国推出“阿尔

忒弥斯计划”(Artemis Program)，力图加快完成载人

重返月球任务，并将继续建设月球轨道“门户”

(gateway)空间站，实现更深层次的深空探测任

务。该计划是目前美国在月球及深空探测方面

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其成功实施将极大提升美国

月球及外空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为其在未来的

外空资源争夺中抢占先机。除政府主导的项目

外，外空资源开发技术的发展还得益于私营航天

企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如美国部分领先的私营

商业航天企业对小行星资源开发、原位3D打印等

技术开展了深入研究，外空资源开发相关技术能

力迅速提升。诸多商业航天企业均规划了外空资

源开发利用技术布局和路线图，并计划在2030年
左右实现对月球或近地小行星的矿产、水冰等资

源的开发利用。上述发展为美国即将启动的月

球资源开发奠定了基础。

除美国之外，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

等也提出了各自对月球、小行星及火星的探测规

划。虽然这些国家的外空资源开发技术总体上与

美国尚存在较大差距，但也在积极发展过程中，且

各有一定的特长。总体而言，各国均将外空资源

视为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外空资源开发与利用

技术及相关活动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这也使得

《月球协定》第 11条中关于建立外空资源开发国

际制度的规定更加受到关注。

除了技术发展之外，外空资源开发是否可行

应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外空资源开发的商业

可行性。外空资源开发属于高投资、高风险的商

业活动，近年来外空技术的发展为外空商业化奠

定了基础，外空商业化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促

进了外空技术进步，二者相互促进、互为因果。

外空商业化的发展同时蕴含了巨大潜力和风险，

为外空资源开发国际机制的构建带来了新的机

遇，但也需要各国更多地思考如何实现外空资源

的公平、理性开发与利用，以及外空资源开发国际

法律框架所应发挥的作用等。

(二)外空自然资源开发的法律环境出现新

变化

除了外空资源开发相关技术迅速发展之外，

近年来有关外空资源开发的法律环境出现了新的

变化，使得尽快建立统一的外空资源开发国际法

律机制的必要性凸显。

在国内层面，近年来出现了专门关于外空资

源开发的国内立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2015
年外空资源探索与利用法》和卢森堡 2017年《探

索与利用空间资源法》。

美国《2015年外空资源探索与利用法》中最重

要的内容是明确规定美国公民对根据该法从事小

行星资源或外空资源的商业活动所获得的任何小

行星资源或外空资源，享有占有、拥有、运输、使用

和销售的权利。获取主体对该资源享有任何符

合美国现有联邦法律和国际义务的物上权利，在

外空获得的外空资源也属于获取主体的财产。该

法的重要意义在于明确了美国公民或企业享有对

于外空资源的上述权利，促进美国私营航天企业

开展外空资源商业开发活动并保障其不受干扰，

赋予外空资源开发利用活动以法律确定性。

虽然卢森堡并非空间技术强国，但其期望通

过建立专门的外空资源立法，吸引外部资金和技

术将自身建设为外空资源商业开发的欧洲枢

纽。2017年 6月 13日，卢森堡议会正式通过《探

索与利用空间资源法》，使其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

上第2个通过专门的外空资源立法的国家。与美

国立法类似，该法最重要的内容在于明确了私人

实体可以参与外空资源开发，并规定“外空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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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可以据为己有”，以赋予私人实体外空自然资源

的所有权。此外，该法也确立了外空资源开发的

国家许可制度，并规定私人实体的资源开发活动

不得违反卢森堡的国际义务。

除美国和卢森堡之外，其他国家也已经或正

在考虑就外空资源开发进行专门立法。显然，各

国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本国的外空资源商业

开发和利用活动，这是外空商业化发展的必然结

果。然而，美国和卢森堡的国内立法并未在国际

上得到广泛认同。相反，其外空资源立法引起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甚至强烈批评，俄罗斯、墨西

哥、智利等国认为上述立法违反了《外空条约》所

确立的外空不得据为己有原则。对此，美国政府

在联合国外空委法律小组委员会对其立场和观点

进行了阐释，认为《外空条约》第 2条所确立的不

得据为己有原则仅适用于外空及天体，一旦外空

自然资源从外空和天体表面提取或移走后，即不

受该原则的限制。由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

在外空领域尚未形成一般法律原则或习惯国际法

规则，且美国和卢森堡并未加入《月球协定》，因此

上述两国均主张其外空资源立法并未违反其所负

有的国际法义务。

虽然美国和卢森堡都强调外空资源开发活动

必须符合其国际义务，但其立法毕竟是基于本国

利益立场及其空间技术与活动发展水平，根本目

的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同于外空资源国际

立法的目的和出发点，难以真正实现外空资源开

发的平等合作与利益共享。更重要的是，在尚未

建立统一的外空资源开发国际法律制度的背景

下，上述国内立法会对现行国际法产生重要影

响。首先，国内立法作为国家实践，会对现行外层

空间条约特别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据为己有”

等相关重要概念的解释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现行

外空法律制度的发展。此外，国家实践是习惯国

际法形成的重要要素，美国、卢森堡在其国内立

法中允许私人实体享有占有、拥有、运输、使用和

销售所提取的外空资源的权利，甚至直接规定外

空资源可以“据为己有”。如经大量国家实践，这

些国内立法很可能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影

响未来外空资源开发国际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发

展。因此，如各国均依其国内立法开展外空资源

开发活动，将难以形成统一协调、公平并兼顾各方

利益的外空资源开发国际法律制度。

在国际层面，国际社会关于建立外空资源开

发法律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并取得一定进展。这

方面较为重要的国际进程之一是海牙外空资源治

理工作组 2017年 9月发布的《外空资源活动国际

框架文本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确定了未来

外空资源活动国际框架的基本要素，包括外空资

源活动的国际责任及外空产品的管辖权、外空资

源的获取、外空资源的利用、外空资源利用的惠益

分享等19个方面。虽然各要素的具体内容有待

进一步完善，但草案已大致确定了各要素的基本

内容。总体来看，草案鼓励对外空资源进行自由

开发和利用，推崇市场经济规则，符合外空资源活

动经营者的利益，但对发展中国家利益顾及有限。

从工作组的性质看，其为开展外空资源开发

国际规则研究的非政府民间平台，并未得到联合

国或相关国家的授权。其参与单位包括国际空

间法学会、高校联盟、航天企业等，草案属于学术

性研究成果，而非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文件。

此外，由于草案的具体文本在短期内难以达成一

致，其是否能受到相关利益各方的认可有待观察，

这也可能会影响草案最终的实际效果。

外空资源开发法律制度在国际层面的最新发

展是美国于 2020年 5月推出《阿尔忒弥斯协定》，

旨在为美国及其盟友开展月球及外空探索活动提

供一系列准则、指南及最佳实践。其内容包括透

明度要求、互操作、空间物体登记、数据共享、外空

遗产保护、轨道碎片和航天器处置等。关于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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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该协定特别规定对月球、火星、彗星及

小天体表面或表面下资源的提取和利用(extrac⁃
tion and utilization)须符合《外空条约》，并应以安全

和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同美国在《2015年外空资

源探索与利用法》中的立场一致，协定强调对外空

资源的提取并不内在地(inherently)构成《外空条

约》第2条所规定的对外空资源的据为己有。在

美国的大力推动下，目前已有10个国家签署该协

定。虽然《阿尔忒弥斯协定》不具有法律拘束

力，但如果相关国家的外空资源开发活动均在该

协定框架下开展，很可能对现行国际空间条约的

解释及相关习惯国际法规则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阿尔忒弥斯协定》体现了美国主导构建新的外空

资源开发利用国际机制的强烈意图，然而，该协定

是在联合国外空委框架外展开，参与国多为美国

盟友或具有相同立场的国家，难以真正体现国际

社会在外空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不同立场及利益

诉求。

(三)《月球协定》在建立外空资源开发国际制

度方面具有优势

由于外空资源开发的技术、商业、法律环境不

断发生变化，建立统一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外空

资源开发国际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月球协

定》相比现有的分散性国内立法和相关国际规则

制定平台而言更具优势。

第一，《月球协定》是联合国外空条约中唯一

预见到开发外空资源可能性的条约。除此之外，

其他联合国外空条约并未就外空资源开发作出过

专门规定。《外空条约》在此问题上存在一定的模

糊性，未明确允许也未禁止月球和天体自然资源

的开发。正是由于预见到外空资源开发的可能

性和可行性，《月球协定》第11条的主要目的就在

于为此提供法律上的解决方案。

如前所述，《月球协定》并没有就外空资源开

发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而是留待各国在外空资

源开发即将可行时，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和

其他外层空间法原则的基础上，再建立和实施该

制度。之所以如此，除了在缔结协定时尚不具备

外空资源开发的现实可能性之外，更重要的是，该

机制的建立必须同时考虑政治、法律、技术等方面

的现实状况、可行性和需求等。在这点上，《月球

协定》的作用类似于在外空资源开发方面促进各

国达成共识的一种前置性工具，并充分照顾了发

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失为理性的

选择。可以说，协定为在现行外空法原则的基础

上寻求外空自然资源开发的多边机制和解决方案

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承诺。

第二，《月球协定》为人类、国家以及产业以

协调方式开发外空自然资源提供了可行的制度

选择。根据《月球协定》缔约国于2007年发布的

《缔约国关于遵守1979年〈月球协定〉的益处的联

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月球协定》在外

空资源开发方面可为现行国际空间法的完善提

供实质性益处。一方面，协定中的某些条款对

于开展月球或其他天体相关的任务、活动具有特

殊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协定就其他外空条约中

相关的原则、程序、概念提供了更好的理解和补

充，如协定第 1条第 1款、第 2款，第 3条第 4款，

第 7条第 1款、第 2款，第 10条，第 12条，第 13条，

第 14条，第 15条，对《外空条约》相关规定进行了

延伸和发展。这些规定是《月球协定》所特有的，

对于其他外空条约而言具有实际的附加价值(re⁃
al added value)。

另一方面，相比其他外空条约，《月球协定》在

为外空资源开发提供商业机会和价值方面具有优

势。有观点认为，协定将阻碍在月球和其他天体

上商业活动的发展及外空资源的商业性开发。

实际上，《月球协定》不仅不禁止外空资源的商业

开发，反而明确地展望了外空资源开发的前景并

鼓励此种开发。对此，《联合声明》特别指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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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协定》“不排除以任何模式(modality)开发，以公

共或私人实体，或者禁止这些(外空)资源的商业

化……”。《月球协定》还专门规定了建立外空资

源管理制度的主要目的，包括：(1)有序和安全地开

发外空资源；(2)对外空资源进行合理地管理；(3)公
平分享外空资源所带来的惠益，并特别照顾发展

中国家和对月球探索作出直接或间接贡献的国

家；(4)扩大利用外空资源的机会。这些目的也体

现了协定并不意图禁止对于外空资源的商业开发

和利用。

第三，《月球协定》作为联合国五大外空条约

之一，对缔约国具有强制性法律拘束力。如果能

在其基础上形成统一的外空资源开发法律制度，

相比海牙外空资源治理工作组《外空资源活动国

际框架文本草案》等国际进程而言，其在规范缔约

国的外空资源开发活动方面应更具实效。

三、推广《月球协定》的困境及国际社会的相

关努力

(一)《月球协定》的加入和实施现状

截至 2021年 1月，总共有 18个国家(亚美尼

亚、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智利、哈萨克斯

坦、科威特、黎巴嫩、墨西哥、摩洛哥、荷兰、巴基

斯坦、秘鲁、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乌拉

圭、委内瑞拉)批准了《月球协定》，另有 4个国家

(法国、危地马拉、印度、罗马尼亚)签署了该协

定。与另外 4个联合国外空条约相比，《月球协

定》是唯一未得到大多数空间活动国家签署或加

入的外空条约。

《月球协定》的批准国和签署国反映了一定的

地理代表性。其中来自非洲的批准国有 1个；来

自亚洲的批准国 9个，签署国 1个；来自欧洲的批

准国 3个，签署国 2个；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的批准国有 5个，签署国 1个。总体来看，除了

非洲国家加入较少之外，《月球协定》缔约国的地

理分布比较均匀。但从空间技术发展水平来看，

《月球协定》的大多数缔约国都不是空间活动国

家，也不具备进行外空资源开发的技术能力。

根据《月球协定》第18条，联合国大会应在协

定生效 10年后在临时议程内列入审查该协定的

问题，并参照协定过去的实施情况，审议是否需对

协定加以修正。但截至目前，联合国大会尚未依

据该规定对协定进行审查，也未审议其是否需要

修正。加之和其他联合国外空条约相比，《月球协

定》缔约国数量少且航天国家基本未加入，对当前

国际社会外空活动实践产生的影响微弱。基于

此，《月球协定》目前更多地处于休眠状态。

(二)推广《月球协定》的困境

首先，关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争议是

《月球协定》难以得到大多数空间活动国家接受的

主要原因之一。协定第一次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概念引入外空法律制度的范畴，该概念在先前的

外空条约中未曾出现过，是《月球协定》中新的也

是最具争议的概念。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意味着外

空及其自然资源属于“共同获利领域”，其含义包

括对外空惠益的享有、获取以及参与，而该含义在

《外空条约》中未得到完全的体现。因此，人类共

同继承财产概念对外空资源私有产权及外空资源

国际管理制度带来了法律不确定性。

《月球协定》第 11条第 4款规定：“缔约各国

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按照国际法和本协定的规

定探索和利用月球，不得有任何歧视。”这似乎也

是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诠释。美国认为，

该规定试图将从月球上获得的利益与其他国家

平等分享，不利于私人实体参与月球开发活

动。如前所述，美国一开始主张将人类共同继

承财产概念写入《月球协定》，但由于其外空技术

快速发展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对《月球协定》

逐渐持否定态度。从《月球协定》的谈判历史和

实施现状来看，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是否适用于月

球及其自然资源长期存在争议，成为空间活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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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加入协定的主要法律障碍。因此，《月球协

定》在推广和实施过程中应考虑对第11条的相关

规定进行修订或制定新的实施文件，否则该状况

可能很难有所改观。

其次，《月球协定》目前较少的缔约国数量对

其推广和实施效果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也是《月

球协定》为何在联合国框架下一直未予审查的重

要原因。在1994年联合国大会考虑审查《月球协

定》时，诸多国家就以该协定缔约国较少为由，而

不愿意采取相关行动。

由于《月球协定》管辖的是月球及其他天体，

属于国家管辖范围外的领域，与其他有关外空、南

极或国际海底区域等领域的条约一样，其效力必

须以大多数空间活动国家加入为基础。然而，从

另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月球协定》的加入国较

少，才更应在联合国框架下对其进行审查，并采取

应对措施，以此更大程度地发挥《月球协定》应有

作用，实现协定的目的。

(三)国际社会在推广《月球协定》方面的努力

和进展

虽然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大会尚未对《月球协

定》进行过审查，但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外空委

及《月球协定》缔约国在推广协定方面仍然作出了

诸多努力。如前所述，2007年，联合国外空委法律

小组委员会对《月球协定》加入国数量少的问题进

行了讨论，《月球协定》的缔约国在会后发布了

《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其

他国家加入《月球协定》，并重点阐述了加入协定

的益处。声明特别指出了《月球协定》相比其他外

空条约在提供商业机会和价值方面的贡献，试图

减轻相关国家对于协定可能阻碍外空资源商业开

发活动方面的顾虑。值得注意的是，声明专门强

调了《月球协定》相对于《外空条约》所提供的附加

价值，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关于在月球上建立站所的程序。《月球

协定》第9条承认了缔约国有建立站所的自由，并

就建立站所的位置、装置及信息通报等方面设置

了合理的实质性和程序性条件。

第二，关于月球上人员生命和健康的保护。

《月球协定》第10条将天体上的所有人员(any per⁃
son on the moon)都视为《外空条约》中的宇航员(as⁃
tronauts)和《营救协定》中的航天器人员(personnel
of a spacecraft)并加以同等保护，这将对缔约国的

国民提供更有效的保护。

第三，关于促进国际科学合作。在此方面，

《月球协定》强调各国在开展月球探测活动中的通

知义务和透明度要求，包括每次月球探索任务的

时间、目的、位置、轨道参数等应在发射后立即公

布，并在任务完成时公布每次任务的结果。在开

展月球科研活动时可从月球上采集并提取矿物或

其他物质的标本并保留其处置权，但应考虑适当

供给其他国家以开展科研活动。此外，在具有重

要和特殊科学意义的月球地区可建立国际科学保

护区等。

第四，关于月球上的运载器、装备、设施、站所

和装置的使用和管辖。声明指出，协定对于在

紧急状况下使用其他缔约国的装备、运载器、装

置、设施或供应品提供了依据，并明确将国家的

管辖权延伸至其在月球上的人员、运载器、装

备、设施、站所和装置，这也构成了外层空间法

原则适用的基本法律要素。

第五，关于协定的遵守。《月球协定》规定缔约

国可以探视其他缔约国在月球上的一切外空运载

器、装备、设施、站所和装置，以查明其他缔约国从

事探索及利用月球的活动是否符合协定的规

定。声明指出，上述关于探视权的规定与《南极

条约》相关规定类似，有利于促进各国在月球和其

他天体上活动的国际合作。

联合国外空委法律小组委员会于 2010年第

49届会议期间还就遵守《月球协定》的益处以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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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尚未加入协定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为法律小组

委员会和联合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的现状和适用

情况工作组讨论该协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

2010年 3月，法律小组委员会再次召集联合

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的现状和适用情况工作组，

该工作组的重点工作之一是讨论和审议与《月球

协定》有关的问题，包括各国对《月球协定》及其

实施可能存在的共识点或关切点。工作组报告

提到，尽管《月球协定》的一些条文重复阐述了

《外空条约》所载条文，但《月球协定》的某些内容

是特有的，为各国开展外空活动包括外空资源开

发活动作了更有益的规定。

综上，《联合声明》体现了联合国外空委和《月

球协定》缔约国就推广协定所作出的重要努力，为

《月球协定》的推广及相关工作提供了进一步讨论

的有益基础。然而，虽然声明在诸多方面展现了

《月球协定》相比其他外空条约所具有的特殊价值

或优势，但就外空资源开发法律制度的关键问题

即外空资源的法律属性而言，协定缔约国在声明

中仍然主张月球表面及其表面下任何部分的资源

均属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政府或私人实体不能

获得财产权。声明强调《月球协定》第 11条第 3
款是对该条第2款的进一步澄清，且在与《外空条

约》第2条结合理解时，有助于否定利用这两个条

约之间的差异来支持私人实体可对月球资源享有

财产权的观点，以此重申对于外空资源财产权获

取的明确禁止。这与美国、卢森堡等国的主张存

在实质性冲突。因此，尽管协定缔约国作出了上

述努力，但仍然难以根本改变相关国家对于《月球

协定》的态度和争议。

四、中国推动审查《月球协定》的相关考量

(一)中国可积极推动对《月球协定》进行审查

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实施月球探测工程。

2020年 12月，嫦娥五号携带月球样品成功返回，

标志着中国已基本具备外空自然资源开采能力。

由于外空资源开发技术和法律环境的变化，《月球

协定》在构建统一的外空资源开发国际制度方面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基于我国外空资源开

发利用的技术和实践发展，《月球协定》对于外空

资源开发法律制度构建方面的作用及其可能产生

的影响，是我国现阶段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在

此方面，我国可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推动对协定

进行审查，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修订协定或达成实

施其第11条的法律文件，促进国际社会对该协定

的普遍接受。

首先，推动《月球协定》审查，有利于我国在

外空资源开发国际法律机制的构建过程中把握

国际立法话语权。外空资源开发国际法律制度

仍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我国月球和外空资源探

测已提上日程，私营航天企业也将逐渐进入外空

资源商业开发领域。作为具有外空资源开发技

术能力的空间活动国家，我国应积极参与该领域

的国际立法。美国、卢森堡已经通过了外空资源

国内立法，其他国家也在进行类似立法，这些国

家的国内立法和实践很可能对今后的外空资源

国际立法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当前美国正在大

力推广《阿尔忒弥斯协定》，意图在联合国框架外

构建外空资源开发机制，推动其法律主张影响

《外空条约》解释及相关习惯国际法规则发展。

基于此，要最大化地实现我国在外空资源开发方

面的利益，除了完善相关国内立法，也需要在外

空资源开发国际法律制度构建过程中发出自身

声音，而积极推动对《月球协定》审查就是一个良

好的契机。

其次，推动《月球协定》审查以制约美国单边

开发利用活动。美国具备进行月球和外空资源开

发的领先的技术能力，且已通过《2015年外空资源

探索与利用法》为其私营实体进行商业性开发扫

除了国内法律障碍，其商业化探索和利用外空活

动正在快速发展。以审查《月球协定》为契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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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建立新的外空资源开发国际机制，明确相关具

体规则和要求，可对未来美国的单边外空资源开

发活动施加必要的法律限制。

最后，推动《月球协定》审查，可为我国真正实

现外空资源开发及商业化利用争取窗口期。我国

在外空资源开发方面的综合技术能力与美国还存

在较大差距。在尚未建立专门的国际机制的情况

下，外空资源面临“先到者先受益、先开发先利用”

的现状，未来小天体、月球、火星将成为各国外空

战略的重点和资源争夺的焦点，这也关系到如何

维护国家外空利益和保障外空安全等问题。推动

在联合国框架下对《月球协定》进行审查，既可以

在国际社会形成合力，共同探讨、审查《月球协

定》，也对其他国家单边商业开发外空资源形成法

律和舆论上的压力，为我国私人和商业主体加入

外空资源开发创造制度性条件，也为我国外空资

源探测、开采、利用等相关技术提升及其商业化发

展提供时间窗口。

(二)关于我国推动审查《月球协定》的考量

在是否应推动审查《月球协定》的问题上，有

学者认为，《月球协定》中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

的内涵不明晰，且关于外空资源开发活动的具体

制度和规则缺失，无法满足国际社会在调整外空

资源活动方面的法律确定性需求。此外，由于美

国、俄罗斯等主要空间活动大国均未加入《月球协

定》，各国在利益立足点上存在较大差距，这也将

导致我国在审查协定过程中难以实现自身利益，

因此我国不应推动对《月球协定》进行审查。

值得注意的是，依据《月球协定》第18条推动

对其审查并不意味着我国就一定要加入《月球协

定》。审查可以为未来可能加入协定作好准备，更

重要的是，可以利用积极推动审查协定的契机提

升我国在外空资源开发国际立法进程中的话语

权，推动建立新的外空资源开发多边国际法律机

制。而最终是否加入《月球协定》，应在对协定进

行审查之后，根据谈判的进展情况、其他主要空间

活动国家的态度、我国外空资源开发技术发展水

平等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再作出是否加入的

决定。

虽然我国尚未加入《月球协定》，不能直接依

据第18条请求联大对其进行审查，但可通过与协

定现有缔约国进行充分沟通合作，以推动在联合

国框架下对《月球协定》的审查。联合国外空委法

律小组委员会已于2017年设立了“关于外空资源

探索、开发与利用活动潜在法律模式一般性意见

交流”的议题。在 2021年第 60届外空委法律小

组委员会会议上，德国、芬兰、比利时等国提出设

立专门的外空资源工作组对该问题进行讨论。

该工作组将对现行国际空间条约及相关法律文件

对于外空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适用性进行审查研

究，因此也包括《月球协定》。考虑到当前美国试

图通过其主导的《阿尔忒弥斯协定》在联合国框架

外构建外空资源开发规则，将有关建立外空资源

开发国际法律机制的讨论保留在联合国框架内十

分重要。虽然各方利益立足点存在差异，但推动

在联合国框架下审查《月球协定》不仅有利于持不

同立场的利益相关方平等参与，更有利于我国在

外空资源开发国际立法中表达与实现我方立场和

主张。此外，由于《月球协定》现有缔约国期待国

际社会对于协定的普遍接受，这也将为我国推动

《月球协定》审查的努力提供有力支持。

五、结语

从外空技术和活动的快速发展趋势来看，国

际社会即将面临如何构建统一的、专门性的外空

资源开发国际法律制度的问题，这也是保障未来

各国外空资源开发活动安全、有序的应有之举。

在当前国际外空法律框架下，外空资源开发国际

法律制度的构建难以完全脱离对《月球协定》的重

新审查。《月球协定》规定了协定的审查和修正机

制，但由于各国的利益立场存在较大差距，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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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一直未对其进行过审查，其目前更多地处于

休眠状态。在国际社会外空资源开发技术与活动

发展及其法律环境出现新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应

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对《月球协定》进行审查，参

与构建外空资源开发国际法律机制。推动审查

《月球协定》是我国主动参与甚至主导外空资源开

发国际立法的有利契机，并可以此制约美国对外

空资源进行单边商业性开发，为我国外空资源开

发技术提升及其商业化发展赢得窗口期。另一方

面，《月球协定》审查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法律、

技术和外空安全等多方面因素，推动审查并不意

味着我国就应当加入该协定。我国在相关谈判过

程中，应结合审查进展、主要空间活动国家的态

度、我国外空资源开发技术发展水平等具体情况

进行综合考量。

*本文网络文献的最后访问时间统一为 2021
年10月20日。

注释：

①外空资源是指位于外层空间或天体上的非生物自然

资源，主要包括水资源与矿物质资源。美国《2015年外空资

源探索与利用法》将外空资源定义为“在外空的非生物原位

资源”，并明确外空资源包括水和矿物质，参见 Space Re⁃
sources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Act of 2015, H. R. 2262, Pub⁃
lic Law 114- 90, §51301, https://www.congress.gov/114/plaws/
publ90/PLAW-114publ90.pdf；阿联酋《外空产业规制法》将外

空资源定义为“任何存在于外空的非生物资源，包括矿物质

和水”，参见 UAE Federal Law on the Regulation of the Space
Sector, Article 1, https://www.moj.gov.ae/assets/2020/Federal％
20Law％ 20No％ 2012％ 20of％ 202019％ 20on ％ 20THE％
20REGULATION％ 20OF％ 20THE％ 20SPACE％ 20SECTOR.
pdf.aspx。上述定义均将轨道和频率资源、太阳能资源等非实

体资源排除于“外空资源”范畴之外。

②Antonella Bini,"The Moon Agreement: Its Effectiveness in
the 21st Century", ESPI Perspectives, No.14, October 2008, p.6.

③《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安全着陆 中国探月工

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新华网，http://www.xin
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2/17/c_1126869888.htm。

④联合国大会1979年12月5日第34/68号决议：《关于各

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A/RES/34/68，1979年12
月5日。

⑤Antonella Bini,"The Moon Agreement: Its Effectiveness in
the 21st Century", ESPI Perspectives, No.14, October 2008, p.1.

⑥Draft Treaty Governing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oon and
Other Celestial Bodies, Letter dated 16 June 1966 from the Per⁃
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ddressed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A/AC.105/32, 17 June 1966.

⑦ Draft Treaty on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Activities of
States in Exploration and Use of Outer Space, the Moon and Oth⁃
er Celestial Bodies, Letter dated 16 June 1966 from the Perma⁃
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A/6352,
17 June 1966.

⑧Interim Report by the Chairman, Committee of the Peace⁃
ful Uses of Outer Space, Legal Sub- Committee, A/AC.105/C.2/
L.16, 6 September 1966.

⑨Antonella Bini,"The Moon Agreement: Its Effectiveness in
the 21st Century", ESPI Perspectives, No.14, October 2008, p.3.

⑩Argentina, France and Poland, Proposal, A/AC.105/C.2/
L.69, 1 July 1969.

Argentina, Draft Agreement on the Principles Governing
Activities in the Use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Moon and Oth⁃
er Celestial Bodies, A/AC.105/C.2/L.71 and Corr.1, 23 July 1970.

Antonella Bini,"The Moon Agreement: Its Effectiveness in
the 21st Century", ESPI Perspectives, No.14, October 2008, p.2.

参见吕卓艳：《对〈月球协定〉的重新审视》，载《航天员》

2010年第5期，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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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Governing the Activities of States on the 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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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Affairs official, http://www.unoosa.org/oosa/en/ourwork/
spacelaw/treaties/travaux-preparatoires/moon-agreement.html.

参见《月球协定》第11条第1款。

《外空条约》第 2条规定：“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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